
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学生资助对象认定申请表 

学
生
基
本
信
息 

姓名 张三 学号 ****** 出生年月 2000．01 民族  汉 

院系 计算机学院 专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寝室 3-1212 

邮箱 123456@163.com QQ …… 联系电话 …… 

学
生
家
庭
经
济
情
况 

(可另附详细情况说明)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学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上
学
年
学
生
在
校
表
现
及
受
资
助
情
况 

上学年平均学分绩点：       3.89       。 

是否获校内奖学金：是□， 否□（等级及金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是否有不及格成绩：是□， 否□（科目及成绩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上学年获何种奖励及获奖时间： 

优秀团干部，2021年 4月 

 

受何种处分及处分原因、时间： 

 

是否申请国家助学贷款：是 □，  否 □；生源地 □，  就学地 □；  贷款金额：      元 

国家奖、助学金获得情况： 

1、是否获得国家奖学金：是 □，  否 □；   2、是否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：是 □，  否 □ 

3、是否获得国家助学金：是 □，  否 □（等级：4500 元 □； 2700 元 □；） 

勤工助学：是 □，  否 □；              义务工作：是 □，  否 □； 

勤工助学工作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；全年工资总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义务工作学年总工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批注 [O1]: 出生年月格式为➔xxxx.xx（个位月份前加 0） 

批注 [O2]: 民族格式→例如：汉，藏，布依等 

批注 [O3]: 二级学院名：计算机学院、机械工程学院、电

子工程学院、经济学院、管理学院 

批注 [O4]: 大一新生为大类，其他年级具体专业 

批注 [O5]: 寝室格式→楼号-寝室号（例如：3-1212） 

批注 [O6]: 如实填写 

批注 [O7]: 必须为学生本人手写签字 

批注 [O8]: 大一新生不需要填写，其他年级如实填写，精

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

批注 [O9]: 大一新生不需要填写，其他年级如实填写 

在方框内      

批注 [O10]: 大一新生不需要填写，其他年级如实填写 

在方框内      

批注 [O11]: 大一新生不需要填写，其他年级如实填写，

没有填：无 
格式→奖项+获奖时间：年份月份 

批注 [O12]: 大一新生不需要填写，其他年级如实填写，

没有填：无 
格式→处分详细+处分时间：年份月份 

批注 [O13]: 如实填写，在方框内      

批注 [O14]: 在方框内     ，大一新生不需要填写，其他年

级如实填写 

批注 [O15]: 在方框内     ，大一新生不需要填写，其他年

级如实填写 

义工时长参考微信第二课堂数据 



其他资助获得情况：（请写明资助类型、资助方式、资助单位或个人、累计资助金额、获得资助时间等） 

 

 

 

 

 

民
主
评
议 

推 

荐 

档 

次 

A. 家庭经济困难□ 

陈 

述 
理 
由 

   

 

 

 

评议小组组长签字：         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B. 家庭经济特殊困难□ 

C. 家庭经济不困难□ 

认
定
意
见 

院 
系 

意 

见 

 

经评议小组推荐、本院认真审核后， 

□  同意评议小组意见。 

□  不同意评议小组意见。 

调整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 

工作组组长： 

 

 

    年  月   日 

（加盖学院公章） 

资助管理

中心意见 

经学生所在院系提请，经认真核实， 

□  同意工作组和评议小组意见。 

□  不同意工作组和评议小组意见。 

调整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负责人：        

 

年   月   日 

（加盖部门公章） 

 （此表双面打印） 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制表 

批注 [O16]: 没有填：无； 
按格式填写，资助类型、资助方式、资助单位或个人、累

计资助金额、获得资助时间； 

批注 [O17]: 学院评议在方框内     ，理由格式→经民主评

议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/家庭经济特殊困难；年月日不填，

统一填写；评议小组组长为各辅导员。 

批注 [A18]: 院系意见中工作组组长为分院组织员，签字； 


